

关于印发《安徽医科大学非教学科研岗位人员受聘校聘副研究员职务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安徽医科大学非教学科研岗位人员受聘校聘副研究员职务暂行办法》业经2016年12月28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安徽医科大学

                           2017年1月7日
安徽医科大学非教学科研岗位人员受聘
校聘副研究员职务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深化用人制度改革，构建与学校发展相适应的人事管理体系，鼓励我校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多出业绩、多做贡献，合理调配校内人才资源，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规范非教学科研岗位人员校聘高级职务，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申报校聘副研究员条件

    1、我校非教学科研岗位在职职工，在本职岗位工作表现良好；

    2、本人以安徽医科大学作为第一单位主持国家自然基金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项以上（含1项）；

    3、发表SCI收录论文1篇。

    二、申报程序

    1、个人提出申请；

    2、所在部门（单位）提出审核意见；

    3、学校组织考核。校人事处组织专家组考核后，报经校长办公会审定，并公示7天；

    4、公示无异议后，本人签定校聘副研究员聘期合同，学校给予聘任。 

    三、校聘副研究员岗位待遇及职责

    1、受聘校聘副研究员岗位人员，聘期内工资待遇及绩效工资按副教授七级岗位计发（原档案工资保留）；

    2、校聘副研究员岗位人员，在有学科依托的情况下，可按照学校有关文件精神，申报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

    4、聘期三年，聘期内参照《安徽医科大学第二轮岗位聘期任务》完成受聘岗位聘期任务（完成教学科研折合后的业绩分）。

   四、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1、受聘副研究员岗位人员聘期内，应服从单位工作安排，工作岗位不变，人员聘用形式不变；

    2、受聘副研究员岗位人员聘期内完成聘期任务，聘期考核合格及以上，给予续聘。对连续2个聘期考核不合格人员，不再续聘。

    3、对受聘副研究员期间，再次主持国家自然基金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经本人申请，所在部门（单位）同意，并报经学校考核后，可转聘科学研究岗位（聘用形式不变）。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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